
 

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   宜 宾 学 院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文件 
 

宜学院群组发〔2013〕2 号 
 
 
 

关于成立宜宾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督导组的通知 

 

各部门： 

    按照省委关于在高校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要求，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宜宾学院开展党的教育实

践活动督导组。 

一、督导组主要任务 

    对各单位分组开展督导工作（分组安排表附后）。 

二、督导组工作职责 

1.传达中央、省委、校党委有关工作要求，督促抓好落

实； 

2.参加所督导单位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活

动； 

3.了解掌握教育实践活动进展情况，向所督导单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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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议； 

4.全程参与所督导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5.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督促

解决； 

6.及时向校党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反映

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特此通知。 

 

附件：宜宾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组   

长、成员名单与督导单位分组安排表 

 

               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  宜 宾 学 院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2013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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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宜宾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督导组组长、成员名单 

 

督导组 组长 成员 

第一组 梁凯 温萍、刘祚玉 

第二组 顾晓明 聂多均、陈强 

第三组 陈范华 邱军、张利 

第四组 高曾辉 马琳、串冬梅 

第五组 蒲东升 范祖仲、李智 

 

宜宾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督导单位分组安排表 

 

督导组 督导单位 

第一组 机关第一党总支、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党总支、政府管理学院党总支 

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直属党支部 

第二组 机关第二党总支、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党总支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党总支、图书馆党总支 

第三组 离退休管理处党总支、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化学与化工学院党总支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第四组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法学院党总支、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 

实验与教学资源管理中心直属党支部 

第五组 数学学院党总支、外国语学院党总支、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党总支 

体育学院党总支、后勤管理处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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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共四川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省委第十五

督导组、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省教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 

宜宾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7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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